
智行理财网
累计专项扣除是什么意思（个人所得税累计专项扣除是什么意思）

一.概述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是什么意思？

预扣预缴是与汇算清缴相对而言的，仅针对居民个人。自2019年1月1日起，
我国实行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制，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
统称为综
合所得，居民个人
取得综合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
，有扣缴义务人
的，
由扣缴义
务人按月或者按次
预扣预缴税款。年度预扣预缴税额与
年度应纳税额
不一致的，由居民个人于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综合所得
年度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预”与“清”的前置条件，先预扣预缴，如果预扣预缴的税额与年度应纳税
税额不一致，就需要进行汇算清缴，如果一致，则无需汇算清缴。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
缴税款，不办理汇算清缴。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适用预扣预缴，视情形办理汇算清缴；非居民个人，
综合所得，适用代扣代缴，无需汇算清缴。

二.政策依据

1.《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全面实施
新个人所得税法若干征管衔接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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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6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61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9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8〕164号）

三.累计预扣法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
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年度预扣预缴税
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致的，由居民个人于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向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应当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预扣
税款，并按月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累计预扣法
，是指扣缴义务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预扣预缴税款时，以纳税人在本单位截至
当前月份工资、薪金所得累计收入减除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
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和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累计预扣预
缴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一，计算累计应预扣预缴税额，再减除累计减免税
额和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其余额为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余额为负值时，暂
不退税。纳税年度终了后余额仍为负值时，由纳税人通过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
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本期应预扣预缴
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
得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累计减免税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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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收入-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
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其中：累计减除费用，按照
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在本单位的任职受雇月份数计算。

上述公式中，计算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税额的预扣率、速算扣除
数。按《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一》执行，如下：

设计累计预扣法的目的是尽可能使居民个人日常被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的税款
与其年度应纳税款接近，避免纳税人进行汇算清缴。但仍存在的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请看案例1和案例2：

【案例1】小王为A单位员工，2020年1-12月在A单位取得工资薪金50000元
，单位为其办理了2020年1-12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明细申
报。其中，2021年，A单位1月给其发放10000元工资，2-12月每月发放400
0元工资。在不考虑“三险一金
”等各项扣除情况下，按照上述累计预扣法计算，小张1月需预缴个税（1000
0-5000）×3%=150元，其他月份无需预缴个税；全年算总账，年度预扣预缴
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致，多缴的150元税款小王应于次年3月1日至6月30
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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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虽然全年算账不用缴税，但因其各月间收入波动较大或者前高后低等原因，
年中无法判断全年所得情况而某一个或几个月份被预扣预缴了税款，年度终了
后仍需申请退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
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9
号），对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进行了简便优化：对上一完整纳
税年度内每月均在同一单位预扣预缴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且全年工资、
薪金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本年度工资、薪金
所得个人所得税时，累计减除费用自1月份起直接按照全年6万元计算扣除。即
，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月份，暂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在其累
计收入超过6万元的当月及年内后续月份，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具体来说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上一纳税年度1-12月均在同一单位任职
且预扣预缴申报了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2）上一纳税年度1-12月的累
计工资薪金收入（包括全年一次性奖金
等各类工资薪金所得，且不扣减任何费用及免税收入）不超过6万元；（3）本
纳税年度自1月起，仍在该单位任职受雇并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按照19号公告新预扣预缴方法后，小王自1月份起即可直接扣除全年累计减除
费用6万元而无需预缴税款，年度终了也就不用办理汇算清缴。

【案例2】小周为A单位员工，2020年1-12月在A单位取得工资薪金50000元
，单位为其办理了2020年1-12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明细申
报。2021年，A单位每月给其发放工资8000元、个人按国家标准缴付“三险
一金”2000元。在不考虑其他扣除情况下，按照原预扣预缴方法，小周每月需
预缴个税=（8000-5000-2000）×3%-0=30元。采用19号公告新预扣预缴
方法，1-7月份，小周因其累计收入（8000×7个月=56000元）不足6万元而
无需缴税；从8月份起，小周累计收入超过6万元，每月需要预扣预缴的税款计
算如下：

8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8-2000×8-60000)×3%-0=0元

9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9-2000×9-60000)×3%-0=0元

10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10-2000×10-60000)×3%-0=0元

11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11-2000×11-60000)×3%-0=180元

12月预扣预缴税款=（8000×12-2000×12-60000)×3%-180=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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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当年实际工作不满一年，按照规定“累计减除费用，按照5000
元/月乘以纳税人
当年截至本月在本单位的任职受
雇月份数计算
”，即预扣预缴按照实际工作月份数减除费用，但全年计算时是按照60000元
/年计算减除费用的，由此造成汇算清缴退税的情形。

【案例3】小王自2020年6月大学毕业后在A公司任职，2020年底离开原任职
单位并通过B公司招聘。但受2021年新冠疫情影响，小王直到2021年12月才
正式入职B公司工作，当月取得工资薪金10000元，不考虑专项扣除、专项附
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的情形下，按照上述累计预扣法，B公司应预扣
预缴税款=（10000-5000）*3%-0=150元，因当年小王仅取得10000元综合
所得，全年计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年度预扣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不一
致，多缴的150元税款小王应于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综
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
预缴方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完善调整了年度中间
首次取得工资
、薪金所得等人员有关个人
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
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
缴个人所得税时，可按照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月份数计算累计
减除费用。【备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
自纳税年度首月起至新入职时，未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未按照累计预扣法
预扣预缴过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2. 居民个人】

按照13号公告新预扣预缴方法后，小王在12月份即可直接扣除减除费用6万元
（5000*12）而无需预缴税款，年度终了也就不用办理汇算清缴。该调整大大
减轻了年度中间首次入职人员的税收负担。

第三个问题是纳税人不是固定从一处取得生产经营所得，一般需要进行汇算清
缴。请注意“累计减
除费用，按照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
当年截至本月在本单位的任职受
雇月份数计算
”。意思是说，扣缴义务人扣除“累计减除费用”只与“当年任职的本单位有
关”，而与“当年曾任职的其他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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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2019年1至6月，张三在A公司就职，每月工资为10000元，“三险
一金”等专项扣除为1500 元，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1000
元。7至12月，张三跳槽至B公司就职，每月工资为15000
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为2500 元，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1000
元。张三在A、B公司的工资薪金个税该如何缴纳？

原单位

A公司按照张三预先提供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实施个税预扣，按照累计预扣法
累积计算然后代扣代缴个税。

1 月（税款所属期，下同）：(10000-5000-1500-1000）×3% =75 元

2 月：(10000×2-5000×2-1500×2-1000×2）×3%-75 =75 元

3月：(10000×3-5000×3-1500×3-1000×3）×3%-75×2 =75 元

4 月：(10000×4-5000×4-1500×4-1000×4）×3%-75 ×3=75 元

5 月：(10000×5-5000×5-1500×5-1000×5）×3%-75 ×4=75 元

6月：(10000×6-5000×6-1500×6-1000×6）×3%-75×5 =75 元

A公司为张三累计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450元。

新单位

B公司按照张三提供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实施个税预扣，按照累计预扣法累积
计算然后代扣代缴个税。需要注意，B公司并没有张三此前的工资信息，因此
累计预扣是从7月份开始计算。

7 月：(15000-5000-2500-1000）×3% =195 元

8月：(15000×2-5000×2-2500×2-1000×2）×3%-195 =195 元

9月：(15000×3-5000×3-2500×3-1000×3）×3%-195 ×2=195 元

10 月：(15000×4-5000×4-2500×4-1000×4）×3%-195 ×3=1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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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000×5-5000×5-2500×5-1000×5）×3%-195 ×4=195 元

12月，张三的累计预缴应纳税所得额为39000元，适用税率表第2级的税率和
速算扣除数。

12月：(15000×6-5000×6-2500×6-1000×6）×10%-2520-195×5
=405 元

B公司为张三累计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1380元。

2020年
汇算清缴
，2019年全年，A、B公司共为张三累计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450+1380=183
0元。

张三2019年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10000×6+15000×6-5000×12-1500×6-2500×6-1000×12）×10%-25
20=2880元

按照相关规定，张三应在2020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进行汇算清缴，补缴个
人所得税1050元。

因上述A，B公司直接不能实现信息共享，B公司再代扣代缴时，也不知道张三
在A公司每月取得收入的进行，以及专项扣除的金额，转向附加扣除的金额等
信息，也就不能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预扣预缴，年度都终了需要纳税人进行汇算
清缴。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如果张三
未依法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的，
可能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并记入个人纳税信用档案。

张三更换新单位之后要及时在个人所得税APP中专项附加扣除中，进行代扣代
缴单位的变更，否则新单位预扣预缴时不能扣除专项附加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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